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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第七条规定:"国家建立完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发挥保险机制在医疗纠纷处理中的第三方赔付和医疗风险社会化分担的作用，鼓励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鼓励患者参加医疗意外保险。"为贯彻落实《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建立健全医疗风险社会分担机制，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保障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同时，为了促进医院新技术发展，鼓励医生敢于开展高难度手术，特别是并发症多的手术，医疗意外险能降低因纯技术引起医疗纠纷的风险。本保险由患方自愿购买，用于对在诊疗活动中，虽经医务人员依法依规尽职尽责，但由于医疗意外(即无法预料或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情形进行理赔。根据本院医疗纠纷发生情况，结合江西省内三甲医院医疗意外险的运作模式，我院拟启动医疗意外险的引进工作。
基本原则:1.自愿投保原则:本保险产品为患者或其家属完全自愿购买的商业保险。医院及医务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暗示、捆绑或变相强制患者购买;2.知情同意原则:保险公司必须确保患者在充分理解保险条款、责任、免责内容及权益的前提下，自主做出购买决定;3.医险分离原则:保险销售行为必须与诊疗行为严格分离。医院不参与任何保险销售流程,不代收保费，不承担任何与销售相关的责任。
